
反歧视， 
人权卫士的
斗争

“2010年人权日之际，

我们谨向那些人类的良心表达

我们坚定的支持和钦佩之心：

这些男人和女人，长者或少

年，他们国籍不同，背景多种

多样；但他们立场坚定，为人

权而呐喊。”
(纳威·皮莱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

信息簿
尽管自己及家庭时常面临巨大危险，人权卫士们却依然

为反歧视而战。在2010年的12月10号人权日，他们的壮举得

到了承认与赞扬。

人权卫士为反对包括歧视，排外主义，压迫及暴力等虐

待和侵害行为而大声疾呼。他们诉求公正，设法保护人权

受害者；他们要求犯罪者承担责任，希望政府的行动保持

透明。正因为此，他们经常将自己及家庭成员的安全置于

危险之境。

谁是人权卫士？
“人权卫士这一头衔人人都可争取到。这个职位并不需

要专业资质，它所需的是对我们人类同胞的尊重，是对人人

都享有广泛人权的理解，是承诺见证这一理想成为现实。” 

(纳威·皮莱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

有些人权卫士声名远扬 ，但大部分则默默无闻。他们

活动在世界各个角落，单枪匹马或结成团队，活跃在社区、

国家政治领域乃至国际舞台。

他们来自各个年龄段，背景各异，职业不同。

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具有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像律

师、记者、医生、建筑师、教师等；其他许多人则受教育程

度不高或者没有没接受过教育。但他们的相同之处是都拥有

共同的基本信念：人权必须得到保护，得到促进。

 无论是谁，来自何处，人人可以促进人权并为之疾呼。

我们每个人都具有有所成就的潜力。

针对人权卫士的侵害
“人权卫士们一旦决定为自己的信念而战，他们的安

全和工作能力便时常受到危害。这既包括公然地镇压与暴

力——尤其在冲突地区，也包括不易察觉但愈演愈烈的限制

及恶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支持他们的努力，并为那些

家庭和自身需要保护的人权卫士予以声援。” 

(纳威·皮莱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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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请访问我们的世界人权日网页

www.ohchr.org/hrday2010 并下载

视听资料、印刷资料、视觉设计作

品和其他资料。

电话:	 +41 22 917 9000
子邮件:	 humanrightsday@ohchr.org

关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办事处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作

为联合国秘书处的一部分，在促进

和保障人权方面具有特殊的使命。

办事处的总部设在日内瓦，在40个

国家设有办事机构，由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负责，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职

位由1993联大会议设立，旨在统领

联合国人权事务。国际社会赋予人

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以维护并倡

导国际人权法的特殊使命。

更多的信息请访问www.ohchr.org

人权卫士的活动激发了行动、促进了变革。在许多国

家，历史已被证明是站在人权卫士这一边的。然而，人权卫

士的举动常常也会遭到敌视和来自个人、团体和官方的消极

反应。无论是在新兴的民主国家还是在拥有悠久民主传统的

国度，这一现象都并不罕见。

在那些冲突环境中和那些没有牢固法治基础的国家里，

人权被肆无忌惮地践踏，罪犯却逍遥法外，人权卫士也非常

易受伤害。成千上万的人权卫士失去了工作，他们被威胁、

被骚扰、被中伤、被非法监禁、被拷问、被谋杀，被流放。

即使在那些具有民主传统和有效的司法制度的国家，那些站

出来为他人的人权而说话的人们，他们的基本人权也可能，

甚至是常常受到侵害。

妇女人权卫士的处境往往尤其艰难。在那些女性角色被

严格限制的传统社会，因为她们的行动，妇女人权卫士遭到

来自于她们所在社区的斥责和强烈反对。那些因自己的人权

工作而被性侵犯的妇女人权卫士们往往被认为是让她们的家

庭和社区蒙羞。因为妇女是最主要的监护人，她们作为人权

卫士所横遭的骚扰与迫害也使得她们家庭和孩子易受毁谤、

处境艰难。对人权卫士家人的保护至关重要。

对移民者人权的保护同样面临多重困难与危机。移民者

常常没有任何法律资源，在他们定居的社区，他们同样要面

对偏见，敌意和歧视。 

保护与支持人权卫士
“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政府应承担起确保人权卫士安

全的责任。在那些侵害事件中，政府更有责任调查、起诉犯

罪者，并为受害者提供补偿。”

(纳威·皮莱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

《人权卫士宣言》1承认，实现国际人权标准，极大程

度上依赖于人权卫士的行动。而正因为他们的行动，这些卫

士往往需要更多的保护。

2000年，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了一个特别代表，他的职责

是监督并支持《宣言》的贯彻落实。目前人权卫士状况的特

别报告员是玛格丽特·塞卡吉娅。

2010年3月，人权理事会对人权卫士们所面对的持续不

断的威胁与攻击表示了严重关切，并为保护他们而出台了一

项决议。决议确认，政府应承担主要责任，全面支持人权卫

士的活动并为他们提供安全与适宜开展工作的环境。

决议还明确指出，当出现针对人权卫士的侵害事件时，

政府必须保证能迅速公正地调查这些事件，并对犯罪者提起

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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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

利和义务宣言》。 该《宣言》于1998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


